
证券代码：002765       证券简称：蓝黛传动        公告编号：2018-125 

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完毕暨变更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地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18

年 12 月 2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完毕暨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地点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现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完毕情况及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地点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968号”文核准，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5,200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每股发行价

格为人民币7.67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98,840,00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人民币40,625,313.20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58,214,686.80元。四川华信

（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2015年06月05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川华信验（2015）34号”《验资

报告》。 

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

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管理，并与保荐机构及相关专户存储银行签署了《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项目 项目总投资 计划投入募集资金 

1 年产 600 万件乘用车手动变速器齿轮扩产项目 36,259.42 12,744.92 

2 年产 160 万件乘用车自动变速器零部件扩产项目 20,158.04 3,897.17 

3 年产 10 万台乘用车手动变速器总成扩产项目 11,623.05 9,179.38 

4 补充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 10,000.00 10,000.00 

 合    计 78,040.51 35,821.47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1）2015 年 10 月 26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暨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年

产 10 万台乘用车手动变速器总成扩产项目”的实施主体由公司变更为子公司重庆

蓝黛变速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黛变速器”），具体内容详见 2015 年 10 月 27

日登载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暨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公告编号：2015-041）。 

（2）2017 年 03 月 25 日、2017 年 04 月 20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

会议、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投项目“年产 600

万件乘用车手动变速器齿轮扩产项目”投资总额及实施进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将

募投项目“年产 600 万件乘用车手动变速器齿轮扩产项目”投资总额由总投资人民

币 36,259.42 万元调整为投资 20,641.34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 2017 年 03 月 28 日登

载于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关于调整募投项目“年产 600 万件乘用车手动变速器

齿轮扩产项目”投资总额及实施进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21）。 

（3）2018 年 03 月 31 日、2018 年 04 月 26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投项目“年产 160 万件乘

用车自动变速器零部件扩产项目”投资总额及实施进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投

项目“年产 160 万件乘用车自动变速器零部件扩产项目”投资总额由总投资人民币

20,158.04 万元调整为投资 11,591.42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 2018 年 04 月 03 日登载于

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关于调整募投项目“年产 160 万件乘用车自动变速器零部

件扩产项目”投资总额及实施进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1）。 



二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 

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

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管理。截至2017年末，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余额为人民币0.00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募集资金理财收益、银行存款利息扣

除手续费等的净额），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

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具体详见公司于2018年04月03日发布的《关于2017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18-026）。四川华信（集团）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2018

年03月31日出具了《公司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具体详

见公司于2018年04月03日发布的相关公告。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完毕情况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募投项目 

名称 

总投资 

金额 

募集资金 

金额 

募投项目 

合同金额 

累计已投入金额 

备注 募集资金 

投入金额 

自筹资金投

入金额 

年产 600 万件乘

用车手动变速器

齿轮扩产项目 

20,641.34 12,744.92 19,943.58 1,2932.79 5,987.95 
实施 

完毕 

年产 160 万件乘

用车自动变速器

零部件扩产项目 

11,591.42 3,897.17 10,694.81 3,933.74 6,519.84 
实施 

完毕 

年产 10 万台乘

用车手动变速器

总成扩产项目 

11,623.05 9,179.38 12,738.68 9,294.16 2,935.78 
实施 

完毕 

补充主营业务相

关的营运资金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0.00 -- 

合计 53,855.81 35,821.47 53,377.07 36,160.69 15,443.57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完毕情况 

 “年产600万件乘用车手动变速器齿轮扩产项目”投资总额为人民币20,641.34

万元，该项目最终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19,943.58 万元，项目累计已投入金额为

18,920.74 万元（部分尚未支付款项计人民币 1,022.84 万元为购置设备质保金等尾

款）；“年产160万件乘用车自动变速器零部件扩产项目”投资总额为人民币 11,591.42

万元，该项目最终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10,694.81 万元，项目累计已投入金额为



10,453.58 万元（部分尚未支付款项计人民币 241.23 万元为购置设备质保金等尾款）；

“年产10万台乘用车手动变速器总成扩产项目” 投资总额为人民币11,623.05万元，

该项目最终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12,738.68 万元，项目累计已投入金额为 12,229.94 万

元（部分尚未支付款项计人民币 508.74 万元为购置设备质保金等尾款）。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三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建设厂房、配套设施及设备购

置已全部完成，项目建设均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已实际交付使用。上述三个

募投项目均为公司主营业务扩产项目，在上述募投项目建设期间，公司根据市场环

境变化和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按照各募投项目的轻重缓急，适时调整募投项目

投资进度，谨慎逐步投入，防止形成过剩产能，充分发挥投入资金的效益；同时在

上述募投项目的招标、采购过程中，公司对原先设计的部分设备适用性、需求品种

等方面进行了有效优化，在本着节约、合理有效使用资金的基础上，公司严格控制

各项支出，有效地加强募投项目的建设管理，最大限度地节约募投项目的资金投入。 

上述三个募投项目的建设、实施，极大地提高了公司乘用车自动变速器零部件、

手动变速器齿轮、手动变速器总成的产品设计、生产制造能力，上述三个募投项目

的产能未来几年内能够满足公司上述产品的市场需求；三个募投项目的实施为公司

提升产品质量水平、降低规模化生产制造成本、满足中高端客户需求奠定了坚实基

础，有利于全面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地点的原因及对公司的影响 

1、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地点的情况 

结合公司经营实际情况，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投向均

未发生变更的情况下，拟对已结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 10 万台乘用车手动变

速器总成扩产项目”和“年产 160 万件乘用车自动变速器零部件扩产项目”的地点

进行变更。具体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原实施地点 变更后实施地点 实施主体 

年产 10 万台乘用车手动

变速器总成扩产项目 

重庆市璧山区璧泉街

道剑山路 100 号 

重庆市璧山区青杠街

道剑山路 269 号 
蓝黛变速器 

年产 160 万件乘用车自动

变速器零部件扩产项目 

重庆市璧山区璧泉街

道剑山路 100 号 12 号

车间 

重庆市璧山区璧泉街

道剑山路100号齿轮四

厂车间 

蓝黛传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地点原因及目的 

本次拟变更两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地点中，“年产 10 万台乘用车手动变速器总



成扩产项目”在重庆市璧山区璧泉街道剑山路 100 号地点实施。随着该募投项目实

施主体公司子公司蓝黛变速器对其变速器总成及新能源业务的整体规划布局，现其

将变速器总成及新能源相关业务整体搬迁至重庆市璧山区青杠街道剑山路 269 号，

为增强公司变速器总成业务配套整体性、系统性，优化公司变速器业务整体布局，

提高管理效益，更好的发挥协同效应，公司子公司蓝黛变速器变更已结项“年产 10

万台乘用车手动变速器总成扩产项目”的实施地点，有利于促进公司变速器总成业

务的发展，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划。 

 “年产 160 万件乘用车自动变速器零部件扩产项目” 在重庆市璧山区璧泉街

道剑山路 100 号 12 号厂房实施。根据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规划，为促进公司各业

务板块资源的优化整合，优化公司各生产车间布局，提高固定资产利用率，充分发

挥母子公司协同效应，同时为加快公司子公司重庆黛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黛

信科技”）“触控显示一体化模组生产基地项目”建设进程，公司拟将已结项“年产

160 万件乘用车自动变速器零部件扩产项目”的实施地点（即公司 12 号厂房）调整

至公司基本生产单位齿轮四厂生产车间，并对该厂房生产线进行优化设计、布线，

确保公司乘用车自动变速器零部件的生产、制造，满足客户对产品的需求。同时公

司拟将 12 号厂房租赁给公司子公司黛信科技。虽然黛信科技目前已竞拍取得国有

土地使用权，并取得了国有建设用地的使用权证，但目前该地块周边配套的水、电

相关设施尚需要一定时间完善，周边其他项目也均在建设期，黛信科技所需模组生

产车间虽然使用洁净车间进行空气净化处理，但周边环境的粉尘数量依然会影响产

品的良品率，对生产线达到预定生产状态的时间也会有一定影响。为加快公司子公

司黛信科技“触控显示一体化模组生产基地项目”建设进度，保证该项目的顺利进

行，满足洽谈客户对模组生产线尽快达到生产状态的要求，公司拟将具备生产条件

的公司 12 号厂房租赁给黛信科技并进行洁净车间改造，以缩短黛信科技投资项目

的建设周期，尽快达产满足客户对产品供应的时间要求，尽快产生良好的投资收益，

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3、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地点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变更已结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地点是公司根据生产经营实际情况进

行的适当调整，未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未改变募集资金投向，不会

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地点变更事

项是对公司及子公司内部资源整合，因此不存在额外风险，且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

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变更事项有利于对公司产品业务的整体布局，加快子公司相

关投资项目的建设进程，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 

五、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完毕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地点的审批

程序及相关意见 

1、公司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实施完毕暨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地点的议案》，公司董事会经审慎

讨论后认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厂房建设、配套设施及设

备购置等已全部完成，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均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已实

际交付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实施完毕。公司本次变更已结项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施地点是公司根据生产经营实际情况进行的适当调整，有利于对公司产品

业务的整体布局，促进公司各业务板块资源的优化整合，提高固定资产的运营效率，

充分发挥母子公司协同效应，加快子公司相关投资项目的建设进程，符合公司的长

远发展规划；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地点事项未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主体，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该

议案的审批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2、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

均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已实际交付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实施完毕。本

次对已结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地点进行变更，符合公司及子公司实际生产经营

需要，有利于优化公司整体资源配置，提高公司管理效益，提高公司固定资产的运

营效率，降低公司生产制造成本，充分发挥母子公司协同效应，加快子公司相关投

资项目的建设进程；本次变更事项不影响公司及子公司募投项目的实施，未变更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况。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完毕及项目地点变更事项的内容及审批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完毕及已结项部分项目地点变更事项，并同意

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均已达

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已实际交付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实施完毕。公司及子

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地点变更事项，是基于公司经营发展规划提出的，符合公司



及子公司实际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优化公司整体资源配置，提高管理效益，提高

固定资产的运营效率，充分发挥母子公司协同效应，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本

次变更事项不属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质性变更，未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主体，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同意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完毕及变更

已结项部分募投项目地点事项，并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对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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